通利音乐艺术专修学校报名单
编号         
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学习专业
	

	最佳学习时间
	星期_____   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

星期_____   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家庭住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
	

	16岁以下学员请填写家长单位，联系电话

	家长
	姓名
	工作单位
	手机号码

	父
	
	
	

	母
	
	
	

	购买学习使用乐器情况        已购买 （     ）       未购买 （     ）

	以下由学校教务老师填写

	报名日期
	
	学费金额
	
	老师姓名
	

	上课时间
	
	报名费
	
	第一堂课
	

	学

员

须

知
	一. 学习乐器请慎重考虑，根据静安区教育局2005（35号），上海物价局2005（029号）文件精神：民办学校学生退（转）学，学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退还一定费用。原则上按学期计算，上课时间不满三分之一的，退还学费三分之二；上课时间超过三分之一的，学费不予退还。
二. 准时到校上课，不随便请假，调课。个别学员若遇特殊情况，必须提前两天向学校请假。当然来人来电请假作自动放弃。

三. 集体课的学生缺课，均作自动放弃，学期内不能退费。

四. 经同意，请假超过三周，不保留原上课课时。复课前提前一周联系，重新排课。半年未复课者均作自动放弃处理。

五. 学员应提前两周付清下一期学费。学费按专业学习程度调整。


学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